


什麼是



什麼是真理?科學角度

哲學角度

人生與倫理

暫時最可靠的解釋 (可校正的真理)

符合現實的認知

誠實與真實



什麼是真理?
基督信仰

「真理」舊約中出現了一百二十七次
新約中出現了一百零九次

指向真實、值得信賴、可靠、真正或有效的事物,
帶有現實世界的可靠性, 以及真實呈現的含義, 
即展現出事物的本質。



#  主後一世紀末的部分基督徒將基督教與諾斯底主義結合, 產生了主後一世紀末到二世紀的
基督教諾斯底主義, 為初代教會在二世紀所面對一極具挑戰的異端

#  謬論: 認為邪惡是因為跟物質世界接觸而產生, 所以上帝的兒子耶穌不可能真的是人

假教師主張：拯救便是擺脫對今世生活的一切關懷；得救與道德生活或愛鄰人沒有關係

#  作者反對這種言論, 清楚地指出耶穌基督是真實的人, 警告讀者不可聽信那些謬論

#  強調所有信耶穌、愛上帝的人都必須彼此相愛, 鼓勵讀者與上帝和耶穌基督保持親密的團契

寫 作 背 景

約翰
《約翰一書》沒有註明作者是誰

早期教會傳統認為是西庇太的兒子、使徒雅各的兄弟

他也是《約翰福音》和《啟示錄》的作者，亦是初期教會重要的領袖之一

約翰一書1:5-10



5 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無黑暗；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，又報給你們

的信息。 6 我們若說，我們與上帝有團契，卻仍在黑暗裏行走，

就是說謊話，不實行真理了。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走，如同上帝

在光明中，就彼此有團契，他兒子耶穌的血就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

8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，就是欺騙自己，真理就不在我們裏面了。

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

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，就是把上帝當
作說謊的，他的道就不在我們裏面了。

約翰一書1:5-10



就是

在他



VS

#  「光」代表神的本性、代表合乎神心意的真理/標準, 真理顯現在祂的話語裡
#    舊約:  神是光 (詩27:1) ,  新約: 稱基督徒「世上的光」(太5:14) 或「光明的子女」(弗5:8) 

#  「黑暗」代表一切在倫理上違背神心意的罪惡
#    約翰表明「 神是光」的信息來自耶穌, 耶穌所傳的是源自於父 神那裏所看見所聽見的,

為要使人認識神。約翰承接耶穌的教導, 將其傳承教導讀者



#  「罪」的 希臘文 是指錯失目標、標準、方向之類的錯誤, 
在新約中主要指違反神心意、標準的行為或結果, 或是描述人受轄制而與 神隔離的狀態

#    在關乎罪的事情上沒有中間地帶, 沒有模糊的“灰色地帶”
#    光明與黑暗不能同時共存
#    兩種選擇: 與罪隔離, 還是與神隔離?



#  「諾斯底」源於 希臘文「知識」的音譯, 融合了波斯、希臘、猶太的宗教與哲學的思維
#    基督教諾斯底主義採用與初代教會截然不同的解釋聖經方式, 並發展出他們獨有的文獻
#    最終初代教會發展出代表正統信仰的大公信經, 並界定新約正典的重要因素之一
#    如何辨別自己是行在光明中, 還是在黑暗中行走?



我們若說，我們與上帝有團契，卻仍在黑暗裏行走，

就是說謊話，不實行真理了。

我們若在光明中行走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就彼此有團契，

他兒子耶穌的血就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

約翰一書1:6-7

#    約翰以「我們若說」來呈現批判假教師錯謬的看法和行為, 再以「我們若」來陳述正確教導
#    假教師 宣稱 自己“與 神相交”, 但行為卻違背神的心意
#  「就彼此有團契」: 並非指人與神之間的相交團契, 而是指信徒間的相交團契



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，

就是欺騙自己，真理就不在我們裏面了。

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
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

約翰一書1:8-9

#    人的問題往往不是欺騙別人, 而是自欺, 設法掩蓋罪
#    活在罪中, 卻自以為與主的關係沒有受任何影響
# 誠實地面對自己、誠實地面對他人、誠實地面對神



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，

就是把上帝當作說謊的，他的道就不在我們裏面了。

約翰一書1:10

# 假教師認為擁有卓越而神祕的屬靈經驗或知識, 行為就不需受到規範, 便沒有犯過罪的證據
# 「人性本善」犯錯 - 其實不是錯, 只是個人的自由和偏好
#    人會將罪「大事化小」、重新定義, 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和動機
#  「世人都犯了罪」(羅3:23)  公然否定神的教導, 否定人需要救主耶穌的救贖恩典



對我們



耶 穌 對 信 他 的 猶 太 人 說 ：

「 你 們 若 繼 續 遵 守 我 的 道 ， 就 真 是 我 的 門 徒 了 。

你 們 將 認 識 真 理 ， 真 理 會 使 你 們 自 由 。 」

約 翰 福 音 8 : 3 1 - 3 2



#   耶穌所講的是真正的屬靈自由, 即是 不犯罪的自由
# 「耶穌回答他們: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, 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隸。奴隸不能永遠住在

家裏; 兒子才永遠住在家裏。所以, 上帝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, 你們就真正自由了。」約8:34-36

# 所以真理不單是「做對的事」, 更能讓人可以不再活在罪的捆綁之下



多 馬 對 他 說 ：

「 主 啊 ， 我 們 不 知 道 你 去 哪 裏 ，
怎 麼 能 知 道 那 條 路 呢 ？ 」

耶 穌 對 他 說 ：

「 我 就 是 道 路 、 真 理 、 生 命 ；

若 不 藉 著 我 ， 沒 有 人 能 到 父 那 裏 去 。 」

約 翰 福 音 1 4 : 5 - 6



#   讓“頭腦”與“心”重新連結
#   將整個生命交給主耶穌, 而不只是某一部份


